附件4
彭阳县2024年部门预算（草案）

基本支出编制情况

2024年，我县部门预算（草案）继续坚持综合预算、零基预算、量力而行及科学、规范、公平、公开的编制原则，采取自下而上的编制方式，基本支出已编制完成。现将基本支出编制情况说明如下：

依据《关于下达2024年部门预算基本支出预算定额标准的通知》（彭财预发〔2023〕192号），核定2024年部门预算定额标准，经单位填报，财政审核，共预算2024年财政拨款基本支出131027.18万元，比2023年预算数增长1634.85万元，增长1.26%。其中：

一、工资福利支出 109291.61 万元，净增654.14万元，增长0.6%。在职人员工资减少948.9万元，下降1.2%，主要是单位实际发工资人数减少；社会保障缴费增加1303.58万元，增长6.52%,主要是公务员医疗补助核定比例由0.5%增加到2.5%；住房公积金减少3万元，下降0.04%，主要是单位实际发工资人数减少；其他工资福利支出2110.41万元，增加302.46万元，增长16.73%，主要是政府聘用、转业士官、驻村第一书记及工作队员人数增加。
二、离退休人员支出4552.19万元，增加653.68万元，增长16.77%，主要增长因素是退休人员增加且住房补贴2024年按照1000元/人标准列支。

三、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6902.89万元，减少470.3万元，下降6.38%，主要是村组干部工资按2023年实际发放核定。

四、基本运转支出8634.18万元，增加709.58万元，增长8.95%，其中：一般综合定额1531.45万元，减少14万元，下降0.91%；教育公用经费3844.61万元，增加763.73万元，增长25.06%；会议费17.6万元，与上期持平，公务交通补贴835.61万元；减少3.7万元，下降0.44%；人大、政协视察经费39.4万元，减少36.45万元，下降48.06%；县四套班子在职领导工作经费（含常委）108万元，与上期持平，村办公经费936万元，与上期持平，社区办公经费42万元，与上期持平；乡村治理专项经费1248万元，与上期持平，社区为民服务专项经费31.5万元，与上期持平。

五、其他支出1646.31万元，增加87.76万元，增长5.63%，其中：科普专项经费50万元；基本公共卫生经费1432.9万元；离退休干部工作经费49.12万元；综治工作经费12.57万元；民族宗教事务业务经费82.62元；青少年事务工作经费16万元；少先队事务工作经费3.1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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